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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21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 
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 
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 
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 
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支持选择天主教徒组织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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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支持选择天主教徒组织是一家在联合国具有咨商地位的非营利性民间协会，

我们的宗旨是在阿根廷促进和维护妇女人权，我们是支持选择天主教徒组织拉丁

美洲网络的组成部分，在此庆贺妇女地位委员会召开第五十八届会议。 

 在此框架下，我们希望在委员会题为“实施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妇女和女童

问题所存在的挑战与取得的成就”的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各国代表团能考虑到各

地妇女、少女和女童的不同现实情况和背景，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妇

女、少女和女童的现实情况，因为该地区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普及率和平

等方面差距一直比较大，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少女怀孕率和意外怀孕率较高，

且由于不安全堕胎造成的产妇死亡率也较高。具体就阿根廷的情况而言，这一现

实导致阿根廷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目标 5，即到 2015 年将产妇死亡率降低

四分之三。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在会议期间考虑一下由人人有

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就堕胎问题提出的建议，其中

指出：“处罚和限制堕胎的刑法是实现妇女健康权的禁用障碍的一个典型例子，

必须予以废除。这些法律因严格限制妇女做出与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相关的决策

而侵犯了妇女的尊严和自主权。此外，这些法律经常造成身体健康不良的结果，

从而导致本可避免的死亡、患病和健康状况欠佳，这些法律还会为精神健康造成

负面影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妇女面临被卷进刑事司法系统的风险。制定或维持

与堕胎相关的刑法可能有悖国家尊重、保护和履行健康权的义务”(参见 A/66/254)。 

 因此，我们呼吁在本届会议期间还应考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在第一届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人口与发展区域研讨会(蒙得维的亚，2013 年)上采纳的《人口与

发展问题蒙得维的亚共识》所商定的最新进展，此次研讨会促进了在该地区对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性别平等这些国际发展议程上的基本人权的充分承认，并在

这方面取得了进步。 

 根据这一共识，反复强调了对于“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很难获得适当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进行不安全堕胎，认识到该地区的

一些经验表明，将堕胎定为犯罪行为导致了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提高，从而使得

各国距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仍遥遥无期”的关切。 

 我们特别想强调的是，各国在第 40 段中约定“尽可能消除产妇致病和致死

原因，在降低风险和伤害的战略基础上，将预防和避免不安全堕胎措施，包括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教育、采用有效的现代避孕措施、对意外怀孕提供咨询和全面照

顾、以及堕胎后提供必要的全面护理，纳入到一整套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综合服

务中”。 

http://undocs.org/ch/A/6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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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申，有必要考虑 2013 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第十二届

区域妇女大会上，各成员国达成的共识性文件：《圣多明各共识》，其中第 78 段

规定：“在合法堕胎或者国内立法对堕胎去罪化的情况下，确保能为因意外怀孕

需终止妊娠的妇女提供优质安全的堕胎服务”，第 95 段规定：“确保暴力侵害妇

女行为的所有受害者和幸存者(包括受害妇女的子女，以及依附其生存者)，在遭

受性暴力或者性侵犯后，能够立即获得全面关爱服务、心理辅导和精神卫生服务，

伤痛治疗，给予庇护和关怀，并针对强奸案件采取紧急避孕措施，预防感染性传

播疾病并提供安全堕胎服务”。 

 我们还希望推进落实在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达成的这方面的协议，其中

明确提出将提供堕胎服务作为消除暴力侵犯妇女行为的一项措施，其中援引到：

“解决暴力侵犯妇女和女孩行为所致健康问题，包括身心和性健康问题以及生殖

健康问题，提供治疗创伤的便利医疗服务，其中包括安全、有效、优质和负担得

起的药品、一线救助、伤痛治疗和心理和精神健康辅助、紧急避孕、安全堕胎(在

国家法律允许情况下)、接触后防止艾滋病毒感染、性传播感染的诊断和治疗、

培训医疗专业人员，以有效地查明和治疗受暴力侵害的妇女，以及训练有素专业

人员的法证检验”(参见 E/2013/27)。 

 最后，我们强调国家的非宗教性对于更好地实现性别平等和落实人权至关重

要，特别是在两项区域共识中都明确提到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在这两项共识中

强调：“国家的非宗教性对于确保充分行使人权、深化民主和消除歧视也是至关

重要的”(参见《蒙得维的亚共识》)，“无论是国家的非宗教性还是采用参与性

的政府治理形式，都是对切实行使人权以及巩固民主、透明度和政府治理的保障”

(参见《圣多明各共识》)。 

 我们感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联合国促进性

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一直以来所给予的支持，不仅是支持展开讨

论，还支持承认参与到此次进程中的所有行为方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进一步提

高两性平等。 

 我们重视阿根廷代表团在促成《蒙得维的亚共识》和《圣多明各共识》这两

份区域协定的谈判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这两份文件表明了阿根廷在性权利和生

殖权利，特别是在与不安全堕胎相关的问题上做出的承诺、取得的成就以及仍面

临的挑战。 

 我们希望这一进程能够在全球引起反响，继续推进承认妇女人权。此外，在

制定 2015 年后议程的过程中，确保在各项监督机制中纳入相关宗旨、目标和影

响评估指标，这些指标应能适用于所有利益攸关方，分门别类、切中主题、及时

充分，其中将性权利和生殖权利以及性别平等视作一项优先重点以及人权和人类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http://undocs.org/ch/E/2013/27

